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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2·16”起重伤害

事故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年 2月 16日 8:10时，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三辆

共装载 50 个配重块的货车和一辆汽车起重机到达海南万泰

建筑公司工地大门，当班保安员兰国豪报请工地节日值班

人员余明旭等同意后查验放行进入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

国兴大道 9号的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期和会展楼南广场地下车

库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工地，归还前期借用海南保庆建筑工

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的配重块。8:20 时开始吊卸车作业，

将货车(东西向停放，车头向西)装载的配重块通过汽车起

重机(东西向停放，车头向东)吊装到工地南侧(最边缘距

离)5米处的检测平台，平台形状呈长方体，放置配重块长 x

宽 x 高=9.6 米 x9 米 x8 米。8:50 时当吊卸车作业至第三辆

货车(最后一辆，车牌琼 A87785，前两辆货车卸载完成已经

离开施工工地)最后 8块配重块(每次起吊四块，每个铁质配

重块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1.6 米 x0.4 米 x0.4 米，重 1.5 

吨)距离货车车厢底板 1 米左右时突然向正在车厢内的挂钩

作业人员蒋道财、蒋立松所站的驾驶室方向摆动(二人距离

起吊配重块最近边缘 2 米)，蒋道财见状迅速躲避，蒋立松

躲闪不及，被配重块碰撞到腹部并挤压受伤，发生了事故。 



 

- 2 - 

2021年 2月 16日 8时 50分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

蒋立华立即叫停起重作业，与蒋道财一同将伤者通过汽车

起重机吊下放至地面，因为内伤，当时受伤者蒋立松身体

无明显不适症状，不急于去医院救治，9 时 51 分因伤者蒋

立松感到身体不舒服，蒋道财用工地的小汽车将伤者送到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检查救治，10 时 25 分检查结果查出肝脾

挫裂伤，医生要求手术治疗，家属拒绝手术。12 时受伤者

出现神志不清，呼吸困难，并分别于 13 时 15 分、13 时 42 

分、13 时 50 分三次出现心脏骤停，经抢救后恢复自主心率。

14 时 18分伤者又出现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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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2·16”起重伤害事故于 2021

年 6月 22日结案，于 2022年 8月份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公

安局、区工会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处置评估小组，制定事

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表（见表 1），对事故处

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蒋立松(死者)，鉴于蒋立松在事故中已死亡，不再

追究法律责任。 

2、彭少林，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四十条的规定，建议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

协调发证机关(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暂扣或者撤销

有关职业证件；并将处理情况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

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彭少

林职业证件已经吊销，对其刑事责任追究正在立案中。 

3、谢永梅，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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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

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美兰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

条第一项对其处人民币 1.570525 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

于 2022年 1 月 12 日执行完毕。 

4、王保庆，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进行处理，并将结果

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

兰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

一项对其处人民币 3.45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于 2022年

1 月 12 日执行完毕。 

5、凌海，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因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

按时完成整改，经法核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

局建议不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6、余明旭，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

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因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已按时完成整改，经法核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

分局建议不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7、马杰，建议由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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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目前处罚结果正在法核中。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美兰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进行处理，

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暂未见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对其行政处罚卷宗。 

2、海南保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

备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对其处人民币 3万

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于 2021年 12 月 15日执行完毕。 

3、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

定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因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按时完成整改，经法核后，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建议不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4、海南君诚监理有限公司，建议由美兰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进

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局备案。目前处罚结

果正在法核中。 

5、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议由美兰区住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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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五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局备案。

目前处罚结果正在法核中。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要认真总结事故的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定，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举一反

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位”，

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行为，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2、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要认真总结事故的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

规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举一反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

“五到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行为，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杜绝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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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发生地政府部门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美兰区住建局、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作为行

业主管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企业的

安全监管，指导行业规范，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

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企业生产安全。美兰区安委办

约谈其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求尽职尽责做好本部门的安全

生产工作，防止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已由美兰区住建局、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提

供落实情况文件；由美兰区安委办提供约谈记录） 

2、蓝天路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第八

条第三款“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

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本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

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规定，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始终

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对企业实施安

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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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或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已由蓝天路街道办事处提供排查记录及情况落实文

件） 

（八）存在问题及建议 

截止本文件编制完成时，针对事故责任人员彭少林的

刑事处罚结果暂未公布，望后续公布处罚结果后加以补充。 

（九）评估组评估意见 

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2·16”起重伤害事故处置基

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单位和

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放过；整

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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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事故处置评估表 

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2·16”起重伤害事故 

事故发生单位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期和会展

楼南广场地下车库工程建设项目

施工工地 

联系人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国兴大道

9号 
时间 

2021年 2月

16日 

相关单位 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2 月 16 日 8:10 时，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三辆共

装载 50个配重块的货车和一辆汽车起重机到达海南万泰建

筑公司工地大门，当班保安员兰国豪报请工地节日值班人

员余明旭等同意后查验放行进入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国

兴大道 9 号的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期和会展楼南广场地下车

库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工地，归还前期借用海南保庆建筑工

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的配重块。8:20 时开始吊卸车作业，

将货车(东西向停放，车头向西)装载的配重块通过汽车起

重机(东西向停放，车头向东)吊装到工地南侧(最边缘距

离)5 米处的检测平台，平台形状呈长方体，放置配重块长

x 宽 x 高=9.6 米 x9 米 x8 米。8:50 时当吊卸车作业至第三

辆货车(最后一辆，车牌琼 A87785，前两辆货车卸载完成

已经离开施工工地)最后 8 块配重块(每次起吊四块，每个

铁质配重块外形尺寸长 x宽 x高=1.6米 x0.4米 x0.4 米，

重 1.5 吨)距离货车车厢底板 1 米左右时突然向正在车厢

内的挂钩作业人员蒋道财、蒋立松所站的驾驶室方向摆动

(二人距离起吊配重块最近边缘 2 米)，蒋道财见状迅速躲

避，蒋立松躲闪不及，被配重块碰撞到腹部并挤压受伤，

发生了事故。 

2021 年 2 月 16日 8 时 50 分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蒋

立华立即叫停起重作业，与蒋道财一同将伤者通过汽车起

重机吊下放至地面，因为内伤，当时受伤者蒋立松身体无

明显不适症状，不急于去医院救治，9 时 51 分因伤者蒋立

松感到身体不舒服，蒋道财用工地的小汽车将伤者送到省

人民医院急诊科检查救治，10 时 25 分检查结果查出肝脾

挫裂伤，医生要求手术治疗，家属拒绝手术。12 时受伤者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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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神志不清，呼吸困难，并分别于 13时 15分、13时 42 

分、13 时 50 分三次出现心脏骤停，经抢救后恢复自主心

率。14 时 18 分伤者又出现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宣布死

亡。 

（1.2） 

成立 

调查 

组 

事故发生后，美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员赶赴

事故现场，组织协调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并迅速依

法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海口市

公安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区总

工会、蓝天街道办派员组成“2·16”起重伤害事故调查

组，并邀请了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特邀请两位建筑施工

领域安全的专家到场枝术指导。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事发当日 18:30 时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检测单位、监理

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派员到达事故现场，

19:00 时左右，以上单位在项目部会议室召开事故调查处

理及善后处理协调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事故现场勘察及善

后处置工作。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彭少林、蒋柏林、马杰、余明旭、蒋立华等人的询问笔

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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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20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直到事发当日 18时整，蒋立华先拨打保险公司、110 电话

报案，后拨打 12345 热线电话报案。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部现场节日值班人员余明旭在 18:00 时接到 

12345 热线电话通知后，向业主建设单位、区住建局、区

公安分局报告事故情况。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 （1）蒋立松，作为吊装作业现场负责人，

挂钩、指挥吊车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按照起重作业安

全操作规程的要求，在吊装作业区域内违章指挥汽车起重

机驾驶员进行吊装作业，被起吊的配重块撞到并被挤压，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彭少林，作为汽车起重机驾

驶、操作员，违反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十不吊”的要

求，在未确保吊装区域无其他人员的情况下起吊配重块，

导致配重块撞到作业人员，致其死亡。 

2、间接原因：(1)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企

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吊装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

不到位，吊装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吊装作业现场安全

管理不到位，对现场作业人员未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的不安全行

为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登记的汽

车起重机。(2)海南保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

业务协作单位的吊装作业未进行有效的方案报批、审查，

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施工场地安全

管理不力。(3)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繁裕

(项目负责人)未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未有效督促、协调现场各参建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事故原因分析

合理。 

（3.2）

事故 

定性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

“2·16”事故是一起违章指挥、冒险作业，造成 1人死亡

的一般起重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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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责任 

分析 

1、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违规使用

未经检验合格登记的汽车起重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对吊装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不到

位，吊装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

到位，现场作业人员违章指挥，违规冒险作业，未能及时

发现和制止。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直接)责任。 

2、海南保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未有效督促、协调、监管各参建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责任。 

3、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未有效督促、协调、监管各参建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

负有重要责任。 

4、海南君诚监理有限公司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监理责任。 

5、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管理

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重要责任。 

6、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临时工蒋立松(死者)，起重作

业现场负责人、指挥者、挂钩操作者、海南宝冠运输有限

公司临时工，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指挥，冒险作业，对该

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7、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临时工彭少林，汽车起重机驾

驶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

违反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习惯性违规冒险作业，在未

确定吊装区域无其他人员的情况下起吊配重块，对该起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8、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谢永梅(法定代表人)未

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职责，企业安全管理制度

形同虚设，违规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汽车起重机，违反

《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 

9、海南保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保庆(法

定代表人)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不

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吊装作业现场的违章指挥、冒

险作业的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

第六项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领导责任。 

10、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凌海，作为主

要负责人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违反《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节日期间停止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不到位，多个施工单位在场内施工未要求技术交

底，未协调监督管理，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制止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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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纠正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

管理责任。 

11、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当日现场值班负责人余明

旭，工作责任心不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

规定，值班期间未协调监督交叉施工作业单位，及时排查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行

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12、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副总经理马杰，工作

责任心不强，值班期间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制

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冒险作业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 

（3.4）

责任 

追究 

1、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美兰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进行处理，

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2、海南保庆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

案。 

3、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

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4、海南君诚监理有限公司，建议由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进行

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局备案。 

5、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议由美兰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

"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局备案。 

6、蒋立松(死者)，鉴于蒋立松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

再追究法律责任。 

7、彭少林，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四十条的规定，建议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

协调发证机关(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暂扣或者撤销

有关职业证件；并将处理情况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

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谢永梅，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报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9、王保庆，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

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10、凌海，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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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余明旭，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送至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12、马杰，建议由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报

送至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3.5）

整改 

防范 

措施 

1、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要认真总结事故的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定，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举一反

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

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行为，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杜绝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 

2、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要认真总结事故的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

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举

一反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

到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行为，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杜绝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 

3、美兰区住建局、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作为行业

主管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企业的

安全监管，指导行业规范，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

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企业生产安全。美兰区安委办

约谈其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求尽职尽责做好本部门的安全

生产工作，防止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4、蓝天路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第八条

第三款“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

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本行

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

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

定，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意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始终

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对企业实施安

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杜绝或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 15 - 

（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得到区政府

的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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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7·2”

机械伤害事故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年 7月 2日 13时 23分左右，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三江镇琼文路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内，

操作工唐云燕、卢欣丽、王元获等三人在清洗流水线上作

业，作业中王元获违章将手伸进螺旋预冷机水槽时，被螺

旋预冷机器叶片卡住手，随后头部和双手被机器搅进螺旋

预冷机器内，双腿离地朝上，头部和身体卷入机器(水槽)

内，后经关闭电源开关，现场多人进行排水、拆卸机器抢

救，13 时 38 分左右周熙文拨打 110、120、119 报警电话。

15 时 44 分左右将王元获从机器中救出；16 时 35 分经法医

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宣布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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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7·2”机械伤害事

故于 2021年 10月 22 日结案，于 2022年 8月份由美兰区应

急管理局组织区公安局、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

故处置评估小组，制定事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

估表（见表 2），对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王元获，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

任。 

2、陈建胜，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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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

时处罚尚未执行。 

3、许广全，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

时处罚尚未执行。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处于法核

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2、山东商德阳辉机械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协调山东省潍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

《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国发(1986)42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

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应依法依规建立健全设备采购与验收制度，凡采购涉

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设备，一定慎之又慎，采购的设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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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有制造许可证单位生产的产品，且附有安全技术规范

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

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禁止使用

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设备。在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必

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安全生产“五落

实”“五到位”要求，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

项管理制度，并持续具备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资金投入满足安全生

产条件需要，依法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

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教育职工自觉承担安全

生产责任；建立健全并执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制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落实操作岗位应急措施，确

保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无事故。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七）事故发生地政府部门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美兰区农村农业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履行职责，

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管，指导行业规范，督促企业落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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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企业生产安全。 

（已由美兰区农村农业局提供隐患排查工作记录） 

2、三江镇政府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

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

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

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

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

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对企业实施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促进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生产安全事故。 

（已由三江镇政府提供落实情况文件） 

（八）存在问题及建议 

针对事故责任人员及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暂未落

实，建议后续落实后进行补充。 

（九）评估组评估意见 

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7·2”机械伤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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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处置基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

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

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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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事故处置评估表 

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7·2”机械伤害事故 

事故发生单位 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建胜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琼文路 139

号 
时间 

2021年 7月

2日 

相关单位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7 月 2日 13 时 23 分左右，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三

江镇琼文路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清洗车间内，操

作工唐云燕、卢欣丽、王元获等三人在清洗流水线上作

业，作业中王元获违章将手伸进螺旋预冷机水槽时，被螺

旋预冷机器叶片卡住手，随后头部和双手被机器搅进螺旋

预冷机器内，双腿离地朝上，头部和身体卷入机器(水槽)

内，后经关闭电源开关，现场多人进行排水、拆卸机器抢

救，13时 38分左右周熙文拨打 110、120、119报警电话。

15时 44分左右将王元获从机器中救出；16时 35分经法医

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宣布死亡。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事故发生后，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

了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7·2”机械伤害事故调

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美兰区应

急管理局牵头，区纪委监委、区农业农村局、区科工信

局、区总工会、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安监执

法大队、三江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同时，

事故调查组聘请了两名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

作。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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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7 月 2 日当天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三江镇

政府立即派员到达事故现场，在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会议室召开事故协调及善后处理工作会议，随即开展

事故现场及善后处置工作。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陈建胜、唐云燕、卢欣丽、苏文雄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10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发生事故时清洗间内工人唐云燕正在对鸽子进行打包，距

离王元获大约 2 米远，看见出事后大声呼叫，立即跑过去

拉王元获的衣服，但螺旋预冷机器还在旋转运作，他的身

体不断往机器里面卷，未能拉他出来。卢欣丽当时也正在

将清洗好的鸽子挂钩子上，看见王元获的上半身被卷到了

螺旋预冷机器内，跑出清洗间呼救。周熙文在腌制间听到

呼救，跑过去关掉该机器电源，想帮忙将王元获拉出来，

但机器夹得太紧，没能成功救出。当时螺旋预冷机器内有

水位高 1.2 米左右，王元获的头部浸到水里面，周熙文将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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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排水口打开，并赶紧拨打 120、119 和 110。该螺旋预

冷机器排水口直径 0.3m，排完水大约过去 3 分钟，此时王

元获露出机器外面的脚不动了。事故发生时厂长许广全和

安全主管苏文雄吴多桐，在工厂的大冷冻库门口打包鸽

子，听到呼叫声立即过去抢救，安排人拿盆把机器内的水

排掉，许广全找扳手拆卸机器钢板，但未成功，直到消防

员过来救援，才将设备钢板拆除，将王元获从机器里面救

出，经医务人员当场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公司领导与王元

获家属协商安排善后。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事故技术分析：（1）根据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制度“机器在正常运转，任何人不得将身体伸入设备内

部，以免造成安全事故。”的要求，王元获在设备未停机

状态下，将手部伸入机床内部与正在旋转的机械接触，被

机械旋转部位绞绕形成限制体位挤压，导致其上半身卷入

满水水槽内无法挣脱淹溺致死，违反设备操作制度。（2）

根据《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1999)“第

6.1.6 条:以操作人员的操作位置所在平面为基准，凡高度

在 2m之内的所有传动带、转轴、传动链、联轴节、带轮、

齿轮、飞轮、链轮、电锯等外露危险零部件及危险部位，

都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和《加工中心安全防护技术条

件》(GB18568-2001)“第 42.1 条:为防止操作者由于意料

不到的运动或观察加工时产生的挤压危险，应在工作区域

周边加防护装置、或采用可调式防护装置、或压敏防护装

置”，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涉事机械设备未安装 

安全防护装置以及安全门。根据国家标准《机械安全安全

防护的实施准则》(GB/T30574-2014)“第 7.2.2.4条:联锁

防护装置的联锁部分在危险运动停止前应防止被打开，或

防护装置的安装应确保当联锁部分打开时在危险运动停止

之前人员不能触及到危险区”和“第 7.2.2.8 条:用户应

确保经常移动的、有可移动或有铰接部分的防护装置是联

锁的”的要求，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涉事设备未

安装联锁防护装置，王元获将身体伸进设备内，该机械设

备在此情况下未及时停止工作，导致王元获被机械旋转部

位绞绕形成限制体位挤压，导致其淹溺致死，该公司机械

针对操作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不足、教育培训不到位，无

应急演练。 

2、直接原因: （1）死者王元获，17 岁，安全意识淡薄，

违反操作规程，将手伸入螺旋预冷机器，被螺旋预冷机器

旋转叶片卷入并被挤压，头部和身体卷入机器水中，溺水

窒息死亡。（2）作业场地狭小，安全距离不足，作业区域

不清晰。生产区域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标识。（3）山

东商德阳辉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螺旋预冷机，属于加工定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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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设备，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旋转装置未装防护罩，无安

全联锁停车装置，无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无操作使用说明

书。 

3、间接原因：（1）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按

相关规划建设加工厂房，属于违建。未严格落实企业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作

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现场作业人员未执行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冒险作业的不安全行为

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未编制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定

期进行演练，导致事故发生时现场员工手忙脚乱，错失宝

贵救援时间。（2）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陈建胜，购买“三无”螺旋预冷机机器，安全防护设施

缺失，旋转装置未装防护罩，无安全联锁停车装置，无产

品质量合格证书，无操作使用说明书。未履行企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有效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未组织编制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致使事故

扩大。（3）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广全，对

生产作业未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

不到位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生产区域未设

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标识，现场员工未第一时间关闭设

备运行，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安全管理不力。 

（3.2）

事故 

定性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鸽肴 (海南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 2”事故是一起机械伤害后溺水窒息造成 1人死亡的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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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责任 

分析 

1、死者王元获在涉事螺旋预冷机器旁进行鸽子清洗工

作，违章伸手进入螺旋预冷机器，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

任。 

2、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未按相关规划

建设厂房，属于违建。作业场地狭小，安全距离不足，作

业区域不清晰。生产区域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标识。

未严格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作业人员的安全

培训教育不到位，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对现场作业人

员未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冒

险作业的不安全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未编制安全生

产事故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导致事故发生时现场员

工手忙脚乱，错失宝贵救援时间，对事故负有责任。 

3、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胜，购

买“三无”螺旋预冷机机器，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旋转装

置未装防护罩，无安全联锁停车装置，无产品质量合格证

书，无操作使用说明书。未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未有效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未组织编制企

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致使事故扩大。 

4、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广全，对生产作

业未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不到

位，对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生产区域未设置

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标识，现场员工未第一时间关闭设备

运行，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安全管理不力。 

5、山东商德阳辉机械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螺旋预冷

机，属于加工定作设备，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旋转装置未

装防护罩，无安全联锁停车装置，无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无操作使用说明书，未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对事故负有直

接责任。 

准确。 

（3.4）

责任 

追究 

1、王元获，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

任。 

2、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3、陈建胜，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行政处罚。 

4、许广全，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行政处罚。 

5、山东商德阳辉机械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美兰分局协调山东省潍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

《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国发(1986)42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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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整改 

防范 

措施 

1、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依法依规建立健全设备采

购与验收制度，凡采购涉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设备，一定

慎之又慎，采购的设备必须是有制造许可证单位生产的产

品，且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

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

术资料和文件，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已经报废的设

备。在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按照安全生产“五落实”“五到位”要求，依法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并持续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确保资金投入满足安全生产条件需要，依法组织从业人员

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

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

施，教育职工自觉承担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健全并执行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落实操作岗位应急措施，确保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无事

故。 

2、强化安全监管：（1）美兰区农村农业局作为行业主管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履行职责，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管，指导行业规

范，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

确保企业生产安全。（2）三江镇政府要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法》第九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

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

定，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意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

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企业实施安

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杜绝生产安全事故。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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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1年 10月 22日得到区政府

的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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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7”

意外死亡事件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 年 8 月 17 日，中铁十六局云美西三路与空保一横

路交叉口 KO+640 线路左侧电力管线拖拉管施工现场已完成

第一阶段钻孔作业，正在进行水平钻杆安装回拖作业。当

班作业人员为: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杨章贤、张

岚、王明等 3名工人，其中杨章贤、张岚负责在施工作业现

场安装钻杆，王明则负责操作拖拉管钻机将钻杆经地下管

廊实施回拖。拖拉管钻机距离施工作业现场大约 100 米左

右。 

18 点 10 分左右，杨章贤、张岚俩人在将一节钻杆一起

搬到钻杆前端固定安装好后，杨章贤、张岚两人撤离前端

工作坑以外，当事人杨章贤走到边上通过对讲机告诉王明

说:“上好了，可以启动钻机”，随后王明启动了钻机，过

了大概两分钟后，张岚听到当事人杨章贤大喊两声“停、

停”，张岚立即转身回头，发现当事人杨章贤胳膊挂在正

在驱动的圆柱形钻杆上，慌忙之下，张岚跑到钻头边上赶

紧拿对讲机跟王明联系叫停钻机，随后王明立即关闭机械

并跑来查看情况，并拨打了 110 报警和 120 急救电话。18 

时 20 分左右，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赶到现场与现场工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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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将伤者杨章贤抬上车，第一时间送往海南省第五人民医

院进行抢救，并从农垦医院协调调来了人工肺 ECMO 急救设

备和权威专家到场进行会诊和急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全

力抢救，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组

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

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

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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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7”意外死亡事

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结案，于 2022 年 8 月份由区应急管

理局组织公安局、区住建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处置评估

小组，制定事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表（见表

3），对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杨章贤，鉴于该事件不是因机械伤害引起的生产安全

生产事故，属于本人因生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原发性高

血压等疾病，并已在事件中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行相应处理，

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改复查确认具备复工条件后，

方可恢复生产。 

（已由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整改记录）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临空三期项目建设单位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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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设项目监管

职责，严格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别要

加强对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分包单位的动态监管，检查和

督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及时掌握全员生

命健康安全，形成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齐抓共管的有效管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生

产。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范措施落实记录） 

2、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工程项目的

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分包单位

的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加大安全检

查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加强危险性较大的部

位等关键环节的施工管理，切实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做

好施工现场及危险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在重要生产场

所、部位及危险路段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确保施工

现场的安全；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教育和职业健康教

育，重点掌握各分包单位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做到安全

生产预防、职业健康预防两手抓，加强施工作业现场人员

的警示教育，预防此类意外事件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范措施落实记录） 

3、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从该起事件中吸

取深刻的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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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章制度；要加大各工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

高劳务管理人员及民工的技术素质，持证上岗，要加强对

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强化职工安全意识，要有效督促员工在作业时正确使用劳

动保护用品；要加强对施工设备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作业；要全面摸排施工作业人员基本情况，杜绝因

作业人员身体原因导致的安全生产隐患。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范措施落实记录） 

4、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

目施工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责

任心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

准，重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

控制和全程监督，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方案要求进行施工，

强化对施工现场、施工设备安全管理的监督，对监理中发

现工程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位。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范措施落实记录）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无问题。 

（八）评估组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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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7”意外死亡事

件处置基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

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

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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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事故处置评估表 

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7”意外死亡事件 

事故发生单位  联系人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临空经济区

基础配套建设项目（三期）工地 
时间 

2021年 8月

17日 

相关单位 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8 月 17 日，中铁十六局云美西三路与空保一横路

交叉口 KO+640线路左侧电力管线拖拉管施工现场已完成第

一阶段钻孔作业，正在进行水平钻杆安装回拖作业。当班

作业人员为: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杨章贤、张

岚、王明等 3 名工人，其中杨章贤、张岚负责在施工作业

现场安装钻杆，王明则负责操作拖拉管钻机将钻杆经地下

管廊实施回拖。拖拉管钻机距离施工作业现场大约 100 米

左右。 

18 点 10 分左右，杨章贤、张岚俩人在将一节钻杆一起搬

到钻杆前端固定安装好后，杨章贤、张岚两人撤离前端工

作坑以外，当事人杨章贤走到边上通过对讲机告诉王明

说:“上好了，可以启动钻机”，随后王明启动了钻机，过

了大概两分钟后，张岚听到当事人杨章贤大喊两声“停、

停”，张岚立即转身回头，发现当事人杨章贤胳膊挂在正

在驱动的圆柱形钻杆上，慌忙之下，张岚跑到钻头边上赶

紧拿对讲机跟王明联系叫停钻机，随后王明立即关闭机械

并跑来查看情况，并拨打了 110 报警和 120 急救电话。18 

时 20分左右，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赶到现场与现场工人一

同将伤者杨章贤抬上车，第一时间送往海南省第五人民医

院进行抢救，并从农垦医院协调调来了人工肺 ECMO急救设

备和权威专家到场进行会诊和急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全

力抢救，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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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立 

调查 

组 

2021 年 8 月 27 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四川瑞

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7”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成员由美兰区应

急管理局、区纪委监委、区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

兰分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区总工会、演丰镇人民政府

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同时，事故调查组聘请了相关行

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事件发生后，区政府、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等单位立

即派员赶往事故现场，召开事故协调及善后处理工作会

议，随即开展事故现场及善后处置工作。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黄琪苏、王伟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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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50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20和 110报警。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死者杨章贤在明知

自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原发性高血压等疾病情况下，从

事水平钻杆安装回拖作业中疏忽大意，导致在作业过程中

因身体原因发生意外身亡事件。 

2、间接原因：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施

工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缺乏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和有

效培训，未能全面掌握施工作业人员健康状况，安排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员从事不适合参加的现

场作业，从而造成事件发生。 

事故原因分析

较为合理。 

（3.2）

事故 

定性 

鉴于死者杨章贤生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

在施工作业期间因身体健康原因，发生了在拖拉管钻杆作

业中突发疾病导致死亡，调查组经过对事件原因的调查分

析，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过程中意外事件。 

准确。 

（3.3）

责任 

分析 

1、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分包单位，企业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认真履行施工现场作业安全

管理职责，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拖拉管

钻机作业现场未设置操作规程和作业安全注意事项，缺乏

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和职业健康教育培训，违反安全

生产协议安排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员从

事不适合参加的现场作业，对事件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2、杨章贤，作为拖拉管钻杆安装回拖作业人员，安全意

识薄弱，隐瞒自身先天性疾病问题，在水平钻杆安装回拖

作业中突发疾病导致事件的发生，对该事件负有责任。 

3、黄琪苏，作为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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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未及时组织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掌

握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未严格执行设备安全管理、作业

现场管理、人员教育培训、职业健康规定等相关制度和管

理要求，对事件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4、王伟，作为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美

兰区临空经济区物流产业配套路网项目拖拉管作业班组

长，未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同时缺乏对施

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职业健康的有效培训，安排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疾病的员工进行施工作业，对事件的

发生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3.4）

责任 

追究 

1、杨章贤，鉴于该事件不是因机械伤害引起的生产安全

生产事故，属于本人因生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原发性高

血压等疾病，并已在事件中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

任。 

2、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行相应处理，

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改复查确认具备复工条件

后，方可恢复生产。 

合法合规。 

（3.5）

整改 

防范 

措施 

1、临空三期项目建设单位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要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设项目监管职

责，严格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别要加

强对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分包单位的动态监管，检查和督

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及时掌握全员生命

健康安全，形成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齐抓共管的有效管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生

产。 

2、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

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分包单位的

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加大安全检查

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加强危险性较大的部位

等关键环节的施工管理，切实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做好

施工现场及危险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在重要生产场

所、部位及危险路段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确保施工

现场的安全；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教育和职业健康教

育，重点掌握各分包单位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做到安全

生产预防、职业健康预防两手抓，加强施工作业现场人员

的警示教育，预防此类意外事件再次发生。 

3、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从该起事件中吸取

深刻的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各项

规章制度；要加大各工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高

劳务管理人员及民工的技术素质，持证上岗，要加强对作

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强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 39 - 

化职工安全意识，要有效督促员工在作业时正确使用劳动

保护用品；要加强对施工设备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照操作

规程作业；要全面摸排施工作业人员基本情况，杜绝因作

业人员身体原因导致的安全生产隐患。 

4、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目

施工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责任

心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

准，重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

控制和全程监督，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方案要求进行施工，

强化对施工现场、施工设备安全管理的监督，对监理中发

现工程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

位。 

（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

原因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

范措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1年 10月 12日得到区政府

的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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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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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9”意外

事件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8 月 19 日，当天下午死者杨博的工作任务为监督管理

五区三层区域模板拆除工作。17:30 左右，施工现场安全员

张来接到班组郑鹏辉的反映称杨博未出现在五区三层工作

区域，随后张来开始寻找，17:40 左右在巡查五区二层东侧

临边位置时看见地面有工具包和安全帽，通过进一步查看

发现杨博已掉落到五区负二层地下室的沙堆上。张来立即

报告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马国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接到消

息后即刻组织了现场生产主管、劳务安全管理人员及班组

人员进入地下负二层进行紧急施救，将杨博从负二层的在

沙土上抬出来对他进行简单的抢救，并用绳索把他吊上正

负零一层，随即将其送至项目工地大门处，后由施工分包

单位安排的车辆送往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

19 点 40左右送达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

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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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

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

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9”意外事件于 2022

年 1月 17日结案，于 2022年 8月份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组

织区公安局、区住建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处置评估小组，

制定事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表（见表 4），对

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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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博，鉴于其在事件中已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

责任。 

2、刘晓东，建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因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已按时进行整改，故不对其进行处罚。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议责令该公司停工整

顿，全面整改存在的问题，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建议由海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行相

应处理，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查落实情况，确认

具备复工条件后，方可恢复生产。 

（已由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提供整改书面材料）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大唐国际贸易中心项目建设单位中国大唐集团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

设项目监管职责，严格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检查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形成项

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有效管

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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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证明材料） 

2、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工程项目

的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分包单

位的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加大安全

检查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加强危险性较大的

部位等关键环节的施工管理，切实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

做好施工现场及危险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在重要生产

场所、部位及危险路段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确保施工

现场的安全；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教育，提高施工作

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证明材料） 

3、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要从这起事件中吸取深

刻的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各项规

章制度；要加大各工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劳

务管理人员及民工的技术素质，持证上岗，要加强对作业

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强化

职工安全意识，要有效督促员工在作业时正确使用劳动保

护用品；要加强对施工设备的安全管理，严格管控施工现

场人员流动，要全面摸排施工作业人员基本情况，杜绝因

作业人员身体原因导致的安全生产隐患。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证明材料） 

4、北京铁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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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施工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责

任心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

准，重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

控制和全程监督，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方案要求进行施工，

强化对施工现场、施工设备安全管理的监督，对监理中发

现工程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位。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落实记录）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无问题。 

（八）评估组评估意见 

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9”意外事件处置基

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单位和

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放过；整

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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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事故处置评估表 

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9”意外事件 

事故发生单位 江东新区大唐国际贸易中心 联系人  

事故发生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

CBD地块 C01-04、05、06地块 
时间 

2021年 8月

19日 

相关单位 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8 月 19 日，当天下午死者杨博的工作任务为监督管理五区

三层区域模板拆除工作。17:30 左右，施工现场安全员张

来接到班组郑鹏辉的反映称杨博未出现在五区三层工作区

域，随后张来开始寻找，17:40 左右在巡查五区二层东侧

临边位置时看见地面有工具包和安全帽，通过进一步查看

发现杨博已掉落到五区负二层地下室的沙堆上。张来立即

报告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马国富，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接到消

息后即刻组织了现场生产主管、劳务安全管理人员及班组

人员进入地下负二层进行紧急施救，将杨博从负二层的在

沙土上抬出来对他进行简单的抢救，并用绳索把他吊上正

负零一层，随即将其送至项目工地大门处，后由施工分包

单位安排的车辆送往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

19点 40左右送达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2021 年 8 月 27 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武汉旭

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牵

头，区纪委监委、区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

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区总工会、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等

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聘请了安全生产方面专

家共同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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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接到事故报告后，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市公安

局美兰分局等部门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人员先后赶赴事故

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取证工作。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郑鹏辉、张来、马国富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56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10 报警并拨打 120 急救电

话。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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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 死者杨博在未接到施工任务的情况下，擅自

前往非作业区五区二层，因心脏病突发后不慎从五区二层

主体结构凹槽处坠落至地下负二层，导致发生了该起意外

事件。 

2、间接原因：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未履行施工现

场作业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缺乏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知识的教育，未能有效约束

现场作业人员，未检查和督促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帽、安全

带等个体防护用品，雇佣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

病的人员从事施工现场作业，从而造成事件发生。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3.2）

事故 

定性 

结合询问笔录、医院抢救记录、过往病史记录及公安机关

出具的法医分析报告等相关证据链条，事故调查组对事故

发生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意外事

件。 

准确。 

（3.3）

责任 

分析 

1、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作为分包单位，未认真履

行施工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职责，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缺乏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知识的教育和有效管

理，雇佣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员从事施

工现场作业，施工现场人员管理不到位，对事件的发生负

有间接责任。 

2、杨博，作为现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隐瞒自

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问题，擅自离岗前往非工作区

域，因心脏病突发后不慎从五区二层主体结构凹槽处坠落

至地下负二层导致意外死亡，对事故负有责任。 

3、刘晓东，作为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未及时组织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严格执行作

业现场管理、人员教育培训规定等相关制度和管理要求，

对事件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4、王明国，作为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包的大唐

国际贸易中心项目的劳务分包公司经理，未及时排查和消

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能及时掌握施工作业人员身体情

况，同时缺乏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的有效的培训和施

工作业的有效的管理，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一定的管理责

任。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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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责任 

追究 

1、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议责令该公司停工整

顿，全面整改存在的问题，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建议由海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行相

应处理，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查落实情况，确认

具备复工条件后，方可恢复生产。 

2、杨博，鉴于其在事件中已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

任。 

3、刘晓东，建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合法合规。 

（3.5）

整改 

防范 

措施 

1、大唐国际贸易中心项目建设单位中国大唐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

设项目监管职责，严格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检查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形成项

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有效管

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生产。 

2、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工程项目的

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分包单位

的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加大安全检

查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加强危险性较大的部

位等关键环节的施工管理，切实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做

好施工现场及危险场所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在重要生产场

所、部位及危险路段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确保施工现

场的安全；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教育，提高施工作业

人员安全生产意识。 

3、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要从这起事件中吸取深刻

的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各项规章

制度；要加大各工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劳务

管理人员及民工的技术素质，持证上岗，要加强对作业人

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强化职

工安全意识，要有效督促员工在作业时正确使用劳动保护

用品；要加强对施工设备的安全管理，严格管控施工现场

人员流动，要全面摸排施工作业人员基本情况，杜绝因作

业人员身体原因导致的安全生产隐患。 

4、北京铁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目

施工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责任

心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

准，重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

控制和全程监督，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方案要求进行施工，

强化对施工现场、施工设备安全管理的监督，对监理中发

现工程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

位。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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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年 12月 26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得到政府的

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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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0·15”触

电事故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年 10月 15日 9时许，砂场工人吉国冲与谢东兴受

砂场现场负责人吉爱友指派将砂场周边被台风吹倒的围墙

铁皮档板收拾整理好，两人作业时都赤脚，吉国冲戴布质

手套，未戴手套，地面潮湿。当两人在整理至靠近 10KV 线

路电杆下的围墙档板时，在搬运角铁过程吉国冲手持的一

根角铁不慎碰触 10KV新埠 4#线燃气分支 9#杆至海口市市政

工程维修公司专线跌落式开关下端，吉国冲触电被击倒在

地上；谢东兴也被放电击到并弹飞下砂堆，但无大碍，很

快就苏醒过来。谢东兴起来后发现吉国冲倒地未起且脚有

被电击伤痕，马上拨打了吉爱友的电话，吉爱友几分钟后

赶到事故现场并拔打 120 急救电话，然后 10 几分钟后 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组织对吉国冲进行抢救，救护车将吉国

冲送往省中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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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0·15”触电事故于

2022年 4月 29日结案，于 2022年 8月份由美兰区应急管理

局组织区公安局、区科工信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处置评

估小组，制定事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表（见

表 5），对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谢于朝，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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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2、吉国冲，鉴于其已经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

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2、市政工程维修公司，建议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对市政维修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行政

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

司和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要认真总结事故教

训，落实各项安全保障，切实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加强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体系”建设，实现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2、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领导本单位开展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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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工作。企业要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经常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安全生产检查要全方位、专业化排查；隐

患治理要做到排查、整改、复查、销号等闭环管理，建立

包含各环节记录的隐患治理台账，保障设备设施处在良好

的安全运行状态。 

3、生产经营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

应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保证从业人员经安全教育和培

训合格，熟悉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了解事故应

急处理措施。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七）事故发生地政府部门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各安全监管部门及街道办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

的有关规定，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及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原则等

国家有关文件要求，以此为鉴，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及

安全监管力度，防范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已由相关部门提供工作记录） 

（八）存在问题及建议 

针对事故责任人员及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暂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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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建议后续落实后进行补充。 

（九）评估组评估意见 

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0·15”触电事故处置

基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单位

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放过；

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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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事故处置评估表 

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0·15”触电事故 

事故发生单位 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 谢于朝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海南于朝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砂场 
时间 

2021年 10

月 15日 

相关单位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10 月 15 日 9时许，砂场工人吉国冲与谢东兴受砂

场现场负责人吉爱友指派将砂场周边被台风吹倒的围墙铁

皮档板收拾整理好，两人作业时都赤脚，吉国冲戴布质手

套，未戴手套，地面潮湿。当两人在整理至靠近 10KV线路

电杆下的围墙档板时，在搬运角铁过程吉国冲手持的一根

角铁不慎碰触 10KV 新埠 4#线燃气分支 9#杆至海口市市政

工程维修公司专线跌落式开关下端，吉国冲触电被击倒在

地上；谢东兴也被放电击到并弹飞下砂堆，但无大碍，很

快就苏醒过来。谢东兴起来后发现吉国冲倒地未起且脚有

被电击伤痕，马上拨打了吉爱友的电话，吉爱友几分钟后

赶到事故现场并拔打 120 急救电话，然后 10 几分钟后 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组织对吉国冲进行抢救，救护车将吉国

冲送往省中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为了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及性质，美兰区政府根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

的规定，批准成立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科工信

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

分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区纪委监委、区总工会、新埠

街道办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和

聘请相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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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事故发生后的当天上午，美兰供电所、新埠街道办、新埠

派出所、美兰应急管理局相继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对

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提出具体要求。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谢东兴、谢于朝、吉爱友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17.668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吉爱友赶到事故现场后拨打 120急救电话，然后 10几分钟

后 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组织对吉国冲进行抢救。美兰区

应急管理局制定了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方案，美兰区政府成

立了事故调查组。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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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 吉国冲赤手并光脚在高压输电线及开关下

维修围挡，左手持角铁不慎碰触到高压输电线的跌落开

关，导致触高压电后被电击。 

2、间接原因：（1）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没有建立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没有组织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没

有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严格要求从业人员注意

安全事项，未认真督促、检查砂场工人安全生产工作，安

全意识淡薄，擅自堆放砂子在高压电线下，导致安全距离

不满足要求，由于该公司未及时排除事故隐患，致使安全

隐患长期存在，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擅自组织员工

在高压线下冒险作业，从而发生人员触电事故死亡。（2）

10KV 新埠 4#线燃气分支 9#杆至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

专线跌落开关的对地安全距离被海南于朝建筑材料公司堆

放的砂子而改变，达不到原设计安全距离要求，存在安全

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整改，没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3.2）

事故 

定性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0·15”事故是一起电击致一人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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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责任 

分析 

1、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规章制度，未组织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未检查砂场安全

生产工作，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违法将砂子等建筑

材料堆放高压电线及用电设施下，造成安全距离不足事故

隐患，该未及时排除事故隐患，擅自组织员工在高压线下

冒险作业，对事故负有间接责任。 

2、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谢于朝没有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职责，

对本起事故发生负主要安全管理责任。 

3、砂场工人吉国冲安全意识淡薄，安全常识缺乏，在未

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在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的电力设施区域内维修围挡等作业，触碰带高压电的铁

落开关，触电后电击身亡，对本起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 

4、市政工程维修公司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

局 2020年 10月 28日下达的《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关于

做好隐患整改的要求未引起重视，安全意识淡薄，对安全

隐患未及时进行整改，未按要求在电线杆周围做防护围

栏，未能有效阻止进入危险区作业人员的活动，对本起事

故负有间接责任。 

准确。 

（3.4）

责任 

追究 

1、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美兰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

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理。 

2、谢于朝，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吉国冲，鉴于其已经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4、市政工程维修公司，建议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对市政维修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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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整改 

防范 

措施 

1、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

司和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要认真总结事故教

训，落实各项安全保障，切实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加强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体系”建设，实现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2）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要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意识，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领

导本单位开展好安全生产工作。企业要建立安全生产检查

制度经常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安全生产检查要全方

位、专业化排查；隐患治理要做到排查、整改、复查、销

号等闭环管理，建立包含各环节记录的隐患治理台账，保

障设备设施处在良好的安全运行状态。（3）生产经营要加

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具备与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知识和管理

能力，保证从业人员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合格，熟悉本单位

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2、各安全监管部门及街道办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

的有关规定，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及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原则等

国家有关文件要求，以此为鉴，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及

安全监管力度，防范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得到区政府

的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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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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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玉

海豪庭高处坠落事故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7 时许，海南冠盛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雇佣的工人李海英在玉海豪庭 3 号楼西单元 21 层通风井

处砌筑墙体搬运材料砂浆，由于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便利，

施工作业时多次从洞口防护不到位的通风井盖板上行走，

导致盖板移位，最终踩空跌落至 17 楼盖板上受伤。 

2021 年 12 月 9 日，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派专人协助

李海英办理出院并转入海南省人民医院康复科手续，坚持

每天对背部，腿部肚子进行针灸和按摩治疗，后续赔偿工

作正在进一步协商处理中。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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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玉海豪庭高处

坠落事故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结案，于 2022 年 8 月份由美

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区公安局、区住建局等单位人员组成

事故处置评估小组，制定事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

评估表（见表 6），对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杨启锋，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处理。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

罚尚未执行。 

2、刘恒，建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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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

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3、陈显军，建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

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美兰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

规定依法进行处理。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

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2、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行政

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作为玉海豪庭项目的施工单位，

要总结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

援“五到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现象，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强化“三



 

- 65 - 

宝、四口、五临边”安全技术规范和安全管理的认识，落

实事故隐患整改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杜绝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隐患排查记录和整改资料） 

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作为玉海豪庭项目的

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发现隐患

既要及时下达监理通知单，又要督促跟进隐患整改，不落

实整改就不能开工作业，杜绝安全隐患整改的“形式主义”，

及时纠正违章冒险作业行为，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1、针对事故责任人员及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暂未

落实，建议后续落实后进行补充。 

2、事故因赔偿协议未协商一致，在调查报告中未明确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建议后续赔偿协议确定后将资料补充

至事故卷宗。 

（八）评估组评估意见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玉海豪庭高处

坠落事故处置基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

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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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 67 - 

表 6  事故处置评估表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玉海豪庭高处坠落

事故 

事故发生单位  联系人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 48号玉海豪

庭项目施工工地 
时间 

2021年 10

月 25日 

相关单位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10 月 25 日 17 时许，海南冠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雇佣的工人李海英在玉海豪庭 3号楼西单元 21层通风井处

砌筑墙体搬运材料砂浆，由于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便利，

施工作业时多次从洞口防护不到位的通风井盖板上行走，

导致盖板移位，最终踩空跌落至 17楼盖板上受伤。 

2021 年 12 月 9 日，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派专人协助李

海英办理出院并转入海南省人民医院康复科手续，坚持每

天对背部，腿部肚子进行针灸和按摩治疗，后续赔偿工作

正在进一步协商处理中。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事故发生后，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

了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区玉海豪庭项目高

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调查组成

员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区纪委监委、区住建局、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区总工会、白

沙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同时，事故调查组聘

请了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 68 -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局、区住建局、白沙街道相继赶赴事

故现场进行处置，对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提出具体要求。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叶琼州、陈泓任、刘恒、卿中廷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未 见 赔 偿 协

议，调查报告

中未明确直接

经济损失。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事故发生后，项目工地相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在第一时间按规定上报事故的情况，并逐级向建设主

管部门报告，当天 21 时 30 分左右，项目部紧急召开由安

全生产负责人、总工室、质安、工程、工会及项目部等有

关人员会议，宣布成立“玉海豪庭项目”10·25 事故处理

小组，由项目经理牵头，总工室、质安部、负责做好现场

保护，并配合上报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探、取证，

派专人到医院配合抢救伤者，工程部和项目部对做事故停

工现场的隐患整改及有关工作的安排，工会和项目部负责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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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伤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坠楼事故发生后，美兰区政府各

级领导高度重视，要求项目切实保障好伤者医疗费等相关

费用，后续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支付医疗费总计约 46 

万元，在伤者治疗期间给伤者家属胡伟琼支付生活费及护

工费 6 万元，2021 年 12 月 9 日，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

派专人协助胡玮琼办理出院并转入海南省人民医院康复科

手续，坚持每天对背部，腿部肚子进行针灸和按摩治疗，

后续赔偿工作正在进一步协商处理中。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1）伤者李海英在搬运砌筑砂浆时，自身

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便利，违章作业，明知通风井盖板防

护不到位却多次在有高坠安全隐患的盖板上行走搬运砂

浆，导致盖板受力不均移位，发生坠楼重伤事故。（2）汕

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洞口防护不到位，经现场测量，伤者

李海英坠楼处通风井洞口尺寸为 130mm*80mm，根据《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4.2.1要求，洞

口作业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当竖

向洞口短边边长小于 500mm时，应采取封堵措施:当垂直洞

口短边边长大于或等于 500mm 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高度

不小于 1.2 的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

式栏板封闭，设置挡脚板，但施工单位汕头市龙华建筑总

公司仅仅对通风井口用两根方木支撑，上面铺设盖板遮

挡，不符合洞口防护的要求，盖板在人员多次行走之下移

位，发生高坠事故。 

2、间接原因：（1）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未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没有真正落实监理公司提出的整改意见，为

了赶工期抢进度，仅对洞口做了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简

单防护，在明知事发楼层通风井防护不到位的情况下仍然

组织人员进行施工作业，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流

于形式，没有及时发现制止施工人员危险作业行为，导致

发生高坠事故。（2）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未履

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虽然在 2021年 12月 24日发现施工

现场存在通风井盖板的安全防护存在隐患并下达监理通知

单，但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地在隐患还没有整改到位的情

况下继续施工作业的违法行为，督促隐患整改流于形式，

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3.2）

事故 

定性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玉海豪庭高处坠落事

故是一起洞口防护不到位、工人违章作业引发的高坠重伤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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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责任 

分析 

1、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是玉海豪庭项目的安全生产工

作责任主体，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洞口防护不符

合技术标准，没有真正落实事故隐患整改和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没有及时纠正施工人员违章冒险作业行为，导致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二十八条、四十一、四十四条等，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 

2、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监

督职责，虽然发现了事故现场存在通风井盖板安全防护不

到位的隐患，但发现后却没有督促施工单位将隐患整改到

位，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的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3、杨启锋作为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海南区域业务的负

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没有

及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等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责

任。 

4、刘恒作为玉海豪庭建筑施工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未

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 3 号楼施工现场通风井洞口防护技

术标准认识不清，仅仅按照行业惯例对洞口进行防护，致

使作业现场的通风井盖板防护不符合技术要求，致使隐患

存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等规定，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5、陈显军是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的总监理

师，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施工现场通风井盖板安

全防护不到位没有及时跟进整改，没有及时制止危险作业

行为，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等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准确。 

（3.4）

责任 

追究 

1、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美兰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

定依法进行处理。 

2、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建议由海口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3、杨启锋，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处理。 

4、刘恒，建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5、陈显军，建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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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整改 

防范 

措施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作为玉海豪庭项目的施工单位，要

总结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认真履行安全生产

工作职责，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

“五到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杜绝“三违”现象，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强化“三

宝、四口、五临边”安全技术规范和安全管理的认识，落

实事故隐患整改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杜绝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海口民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作为玉海豪庭项目的监理

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发现隐患既要

及时下达监理通知单，又要督促跟进隐患整改，不落实整

改就不能开工作业，杜绝安全隐患整改的“形式主义”，

及时纠正违章冒险作业行为，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得到区政府

的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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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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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装修工程

“11·14”触电事故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年 11月 14日，吴财茂同诸葛黎程、钱胜利等工人

为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

东路谐安花园的第一间铺面装修施工，诸葛黎程、钱胜利

在大厅处吊顶，吴财茂在卫生间旁的一个小仓库里布线，

16 时 35 分左右，诸葛黎程听到吴财茂的喊叫声就跑进吴财

茂施工的房间看，发现吴财茂已躺在地上，并且口鼻流血，

便呼叫工友钱胜利一同呼唤吴财茂，见吴财茂没有反应便

第一时间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救

援时，发现吴财茂已经死亡，并叫在场的工友拨打 110电话

报警，民警到现场后便对事故现场人员展开询问调查事故

原因。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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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装修工程“11·14”触

电事故于 2022年 5月 6日结案，于 2022年 8 月份由美兰区

应急管理局组织区公安局、区商务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

处置评估小组，制定事故评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

表（见表 7），对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鉴于吴财茂已经触电身亡，建议免于追究其法律责任。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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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由海口市综合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有关法律对海

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中心进行处理。目前行政处罚处于法

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等有关单位要认真总结

事故教训，提高安全生产意，加强安全管理，事故调查组

作出以下整改意见:一是要严格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不

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

或者个人；二是在发包工程前双方要签订正式的协议，约

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不得出现“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的违法行为；三是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装修施工现场要开展隐患大排查，特别是涉及用电、

动火、高空高坠、机械伤害的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及时

整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及隐患排查记录）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1、针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暂未落实，建议后续

落实后进行补充。 

2、因本起事故的赔偿金额尚未与家属达成一致，调查

组无法确定事故造成具体的经济损失，建议后续赔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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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将资料补充至事故卷宗。 

（八）评估组评估意见 

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装修工程“11·14”触

电事故处置基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

故责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

育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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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事故处置评估表 

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装修工程“11·14”触电事故 

事故发生单位 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 联系人 刘霜燕 

事故发生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二东

路 57号谐安花园 1号商铺 
时间 

2021年 11

月 14日 

相关单位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11 月 14 日，吴财茂同诸葛黎程、钱胜利等工人为

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东

路谐安花园的第一间铺面装修施工，诸葛黎程、钱胜利在

大厅处吊顶，吴财茂在卫生间旁的一个小仓库里布线，16

时 35分左右，诸葛黎程听到吴财茂的喊叫声就跑进吴财茂

施工的房间看，发现吴财茂已躺在地上，并且口鼻流血，

便呼叫工友钱胜利一同呼唤吴财茂，见吴财茂没有反应便

第一时间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进行

救援时，发现吴财茂已经死亡，并叫在场的工友拨打 110

电话报警，民警到现场后便对事故现场人员展开询问调查

事故原因。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为了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及性质，美兰区政府根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

的规定，批准成立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商务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

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区总工会、海甸街道办等相关单

位的人员组成的"11·14"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纪委监

委派员和聘请相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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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事故发生后，海甸岛派出所、美兰区应急局、海甸街道办

相继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对伤亡人员进行了善后处

理；。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罗佳芮、刘霜燕、诸葛黎程、胡鑫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因本起事故的赔偿金额尚未与家属达成一致，调查组无法

确定事故造成具体的经济损失。 

调查报告中未

明确直接经济

损失。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20和 110报警。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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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吴财茂整理和布设电线时，未断电进行施工

作业，在电线带电和没有配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下违规作

业，从而发生触电事故，致其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而

死亡。 

2、间接原因：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在发包装修

工程时，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违法将装修工程发包

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吴财茂个体施工队，没有核查作

业人员是否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和作业人员特种作业资质

(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上岗证等，如:电工证、高空作

业证等)，未定期对装修工程进隐患排查检查，排除装修

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3.2）

事故 

定性 

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调查后认定，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

肤中心装修工程“11·14”事故是一起电击造成一人死亡

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准确。 

（3.3）

责任 

分析 

1、吴财茂安全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安全用电操作规范，

在没有佩戴安全帽、绝缘手套等防护用具，没有采取任何

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带电作业，导致其本人触电身亡事故，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和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

定，对事故有直接责任和主要责任。 

2、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在发包装修工程时，未

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违法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的吴财茂个体施工队，没有核查作业人员是否

具有特种作业资格(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证、上岗证等，

如:电工证、高空作业证等)，未定期对装修工程进隐患排

查检查，发现装修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造成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对此起事故负有责任。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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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责任 

追究 

1、鉴于吴财茂已经触电身亡，建议免于追究其法律责

任。 

2、建议由海口市综合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有关法律对海

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中心进行处理。 

合法合规。 

（3.5）

整改 

防范 

措施 

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等有关单位要认真总结事故

教训，提高安全生产意，加强安全管理，事故调查组作出

以下整改意见:一是要严格审查承揽人的相关资质，不得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

者个人；二是在发包工程前双方要签订正式的协议，约定

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不得出现“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的违法行为；三是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装修施工现场要开展隐患大排查，特别是涉及用

电、动火、高空高坠、机械伤害的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

及时整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

生。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2年 5月 6日得到区政府的

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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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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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

雅居项目“12·10”塔式起重司机意外死

亡事件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上午约 6 时 50 分，塔式起重机械司

机程守财前往 3号楼 8号塔吊作业岗位寻找物品，乘 3号施

工电梯至 12 层，从楼面南端进入塔吊梯笼，在攀爬直爬梯

时脑膜瘤发作，从塔吊第 13 标准节坠落至 35 米的地面。6

时 55 分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汪亮发现 3 号楼有人坠落在地

面，立即组织黄凯和卓佳渺到现场进行抢救，随即向项目

经理报告并拨打 110 报警和 120急救电话。 

7时 15分左右 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程守财送至海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救治，同时联系家属并安排专班

全程参与抢救和安抚工作。上午 8 时 30 左右，在送往三栋 

5 楼神经外科病房期间出现心脏骤停现象，医生立即展开抢

救，8时 41分恢复心跳。13时 25分左右进行血管造影术和

支架设置、栓塞术手术，15 时 10 分左右转入重诊医学科进

行观察治疗。20 时 34 分病人出现心率及血压下降，医院方

面给予心肺复苏。21 时 40 分左右医生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危

重目目前不宜外科手术干预，家属考虑当地风俗情况，经

其内部商议后，自愿放弃治疗出院，出院后 22时 5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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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程守财定安县老家，午夜后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雅居项目

“12·10”塔式起重司机意外死亡事件于 2022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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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于 2022 年 8 月份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区公安局、

区住建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处置评估小组，制定事故评

估方案，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表（见表 8），对事故处置进

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程守财，鉴于该事件不是因施工过程中引起的生产

安全事故，属于本人因生前患有脑膜瘤疾病瘫倒造成的高

处坠落，并已在该事件中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谢成，建议责成建设单位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已由

其公司提供对谢成的通报批评及其检讨报告。 

3、姜强，建议责成该公司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已由其

公司提供对姜强的通报批评。 

4、卓佳渺，建议责成该公司对其进行相应处理。已由

其公司提供对卓佳渺的通报批评及其检讨报告。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议责令该公司

停工整顿，全面整改存在的问题，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建

议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

进行相应处理，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改复查确认

具备复工条件后，方可恢复生产。建议责令该公司按照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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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单位的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严格履行建设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管，检查督促分包单

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建议责成该公司向海口市美兰区招

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出书面检查，并将整改落实情况报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 

（已由企业提供书面检查、停工整顿落实情况证明资

料及隐患排查记录）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1、海口电白雅居项目建设单位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

设项目监管职责，严格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特别要加强对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分包单位的动态监

管，检查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及时

掌握全员生命健康安全，形成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有效管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

过程安全生产。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2、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工程

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劳

务分包单位及人员的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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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加

强对特种作业、施工重点部位等薄弱环节的施工管理，切

实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做好施工现场及危险场所的安全

防护措施，并在重要生产场所、部位及危险路段设置明显

的安全警示标志，增加职业健康、职业禁忌等警示标识，

确保施工现场的安全；要加强施工现场和岗前安全生产教

育和职业健康教育，重点掌握各分包单位务工人员的健康

状况，做到安全生产预防、职业健康预防两手抓，加强特

种作业现场人员的警示教育，预防此类意外事件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隐患排查记录） 

3、湖南坤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要从该起事件中吸取深

刻的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各项规

章制度；要加大各工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劳

务管理人员及民工的技术素质，持证上岗，要加强对作业

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强化

职工安全意识，要严格审核劳务派遣人员的资质，及时掌

握劳务人身体健康状况，要以此事件为鉴，全面摸排施工

作业人员基本情况，杜绝因劳务派遣人员身体原因导致的

安全生产隐患问题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4、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目施

工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



 

- 87 - 

和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准，

重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控制

和全程监督，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的监

督，加大巡查、巡检力度，对监理中发现工程安全隐患和

问题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位。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无问题。 

（八）评估组评估意见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雅居项目

“12·10”塔式起重司机意外死亡事件处置基本上做到了：

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

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

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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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事故处置评估表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雅居项目

“12·10”塔式起重司机意外死亡事件 

事故发生单位  联系人  

事故发生地点 
海口市灵山镇美庄路电白安置房

项目部 
时间 

2021年 12

月 10日 

相关单位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上午约 6 时 50 分，塔式起重机械司机

程守财前往 3 号楼 8 号塔吊作业岗位寻找物品，乘 3 号施

工电梯至 12层，从楼面南端进入塔吊梯笼，在攀爬直爬梯

时脑膜瘤发作，从塔吊第 13 标准节坠落至 35 米的地面。

6 时 55 分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汪亮发现 3 号楼有人坠落在

地面，立即组织黄凯和卓佳渺到现场进行抢救，随即向项

目经理报告并拨打 110报警和 120急救电话。 

7 时 15 分左右 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将程守财送至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救治，同时联系家属并安排专班全

程参与抢救和安抚工作。上午 8时 30左右，在送往三栋 5

楼神经外科病房期间出现心脏骤停现象，医生立即展开抢

救，8 时 41 分恢复心跳。13 时 25 分左右进行血管造影术

和支架设置、栓塞术手术，15 时 10 分左右转入重诊医学

科进行观察治疗。20 时 34 分病人出现心率及血压下降，

医院方面给予心肺复苏。21 时 40 分左右医生告知家属患

者病情危重目目前不宜外科手术干预，家属考虑当地风俗

情况，经其内部商议后，自愿放弃治疗出院，出院后 22时

50分左右到达程守财定安县老家，午夜后死亡。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2021 年 12 月 21 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五矿二十

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雅居项目“12·10”塔式

起重司机高处坠落事件调查组(以下简称“事件调查

组”)，调查组成员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区纪委监委、

区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区总工会、灵山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同

时，事故调查组聘请了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

作。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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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等部门相继派员赶

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对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提出具体要

求。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谢成、黄凯、卓佳渺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20和 110报警。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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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 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死者程守财安全意识

薄弱，隐瞒自己患有严重疾病情况下，未如实向单位报告

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宜从事高强度、高风险的特种作业，

导致在攀爬过程中因疾病突发不慎发生坠落致死的意外事

件。 

2、间接原因：（1）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履

行施工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缺乏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

和有效培训，未能全面掌握施工作业人员健康状况，安排

患有重大疾病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从而造成事件发生。

（2）湖南坤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人员资格管理、审核把

关不严，对人员身体健康状况、人员素质不掌握、不了

解，派遣患有重大疾病的人员参与务工，以及从事存在临

床禁忌的工作。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3.2）

事故 

定性 

鉴于死者程守财生前患有脑膜瘤，在施工区域内因身体健

康原因突发疾病从高处坠落导致死亡，调查组经过对事件

原因的调查分析，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过程中意外事

件。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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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责任 

分析 

1、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企业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认真履行施工现场作业安全

管理职责，及时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塔吊作

业现场未设置有关特种作业职业禁忌注意事项，缺乏对操

作人员安全知识和职业健康教育培训，违反安全生产协议

安排患有疾病的人员从事不适合参加的特种作业，对事件

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2、程守财，作为塔式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意识薄弱，隐瞒自身脑膜瘤疾病问题，在塔吊作业区

域攀爬时突发疾病坠落导致事件的发生。 

3、谢成，作为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

雅居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组织排查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未及时掌握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未严格执行设备安

全管理、作业现场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工伤保险、职业

健康规定等相关制度和管理要求，对事件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 

4、姜强，作为湖南坤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

承接分包的海口电白雅居项目过程中，未及时排查和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同时缺乏对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职业健康的有效培训，派遣患有脑膜瘤疾病的员工到施工

现场进行特种作业，对事件的发生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5、卓佳渺，作为湖南坤驰建筑劳务有限在海口电白雅居

项目的劳务派遣负责人，未严格把关和及时掌握劳务人员

的健康状况，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同时缺乏对特种作业人员岗前的安全意识、职业健康

的有效培训，派遣患有脑膜瘤疾病的员工到施工现场进行

特种作业，对事件的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 

准确。 

（3.4）

责任 

追究 

1、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议责令该公司停

工整顿，全面整改存在的问题，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建议

由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

行相应处理，经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整改复查确认具

备复工条件后，方可恢复生产。建议责令该公司按照施工

单位的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严格履行建设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监管，检查督促分包单

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建议责成该公司向海口市美兰区招

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出书面检查，并将整改落实情况报

海口市美兰区应急管理局。 

2、程守财，鉴于该事件不是因施工过程中引起的生产安

全事故，属于本人因生前患有脑膜瘤疾病瘫倒造成的高处

坠落，并已在该事件中意外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3、谢成，建议责成建设单位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4、姜强，建议责成该公司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5、卓佳渺，建议责成该公司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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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整改 

防范 

措施 

1、海口电白雅居项目建设单位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件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履行建

设项目监管职责，严格督促相关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特别要加强对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分包单位的动态监

管，检查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及时

掌握全员生命健康安全，形成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有效管理机制，确保建设项目全

过程安全生产。 

2、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加强对建设工程项

目的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对劳务

分包单位及人员的安全监管；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

工，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加强

对特种作业、施工重点部位等薄弱环节的施工管理，切实

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范做好施工现场及危险场所的安全防

护措施，并在重要生产场所、部位及危险路段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增加职业健康、职业禁忌等警示标识，确

保施工现场的安全；要加强施工现场和岗前安全生产教育

和职业健康教育，重点掌握各分包单位务工人员的健康状

况，做到安全生产预防、职业健康预防两手抓，加强特种

作业现场人员的警示教育，预防此类意外事件再次发生。 

3、湖南坤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要从该起事件中吸取深刻

的教训，要强化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健全公司各项规章

制度；要加大各工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劳务

管理人员及民工的技术素质，持证上岗，要加强对作业人

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强化职

工安全意识，要严格审核劳务派遣人员的资质，及时掌握

劳务人身体健康状况，要以此事件为鉴，全面摸排施工作

业人员基本情况，杜绝因劳务派遣人员身体原因导致的安

全生产隐患问题再次发生。 

4、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建设项目施工

安全监理职责，切实增强和提高监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

业务素质，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规、技术规范、标准，重

点加强对工程项目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控制和

全程监督，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的监

督，加大巡查、巡检力度，对监理中发现工程安全隐患和

问题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到位。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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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得到区政府

的同意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在法定

时间内批复调

查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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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

“12·25”高坠死亡事故处置评估报告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1年 12月 25日 18时 14分左右，死者苟会成从海口

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六楼 626房的窗户爬出阳台外

墙脚手架作业时，从该酒店六楼坠落到三楼地板，后送至

海口市人民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调查、取证、处理、结案情况 

事故调查处理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规定的程序，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查清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出责任追究处理建议和整改措

施，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批复、处理、结案归档。 

此起安全事故基本做到：事故发生时，有报警、接警、

信息传送、联动、启动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发生后经过市

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进行调查取证，

派员到现场勘查，进行物证提取、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询问笔录。然后调查组成员开会讨论研究分析事故

发生的原因，确定事故性质、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追究

事故责任，并吸取事故教训提出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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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报告。将事故调查报告提交给本级人民政府批复，

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依法处理，落实整改防范措施，最

后结案归档。 

（三）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12·25”高坠死

亡事故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提交美兰区人民政府审核，于

2022 年 8 月份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区公安局、区住建

局等单位人员组成事故处置评估小组，制定事故评估方案，

并根据方案中的评估表（见表 9），对事故处置进行评估。 

（四）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苟会成，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

任。 

2、欧茂吉，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行政处罚。目前行政处罚处于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

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五）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建议由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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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目前行政处罚处于

法核阶段，截止本报告编制时处罚尚未执行。 

（六）事故发生单位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要认真总结事故教

训，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安全管理，事故调查组作出

以下整改意见：一是要严格审查承包人的相关资质，不得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

者个人；二是在发包工程前双方要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约

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不得出现“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的违法行为；三是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装修施工现场要开展隐患大排查，特别是涉及用电、

动火、高空高坠、机械伤害的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及时

整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已由企业提供整改措施落实记录） 

（七）存在问题及建议 

针对事故责任人员及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暂未落

实，建议后续落实后进行补充。 

（八）评估组评估意见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12·25”高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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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事故处置基本上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

故责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

育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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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事故处置评估表 

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12·25”高坠死亡事故 

事故发生单位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

店 
联系人 欧茂吉 

事故发生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街道

白龙南路 38号白龙商业广场 03-

4号至 03-5号 

时间 
2021年 12

月 25日 

相关单位 佛山市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1） 

准 

备 

阶 

段 

（1.1） 

事故 

基本 

情况 

2021 年 12 月 25日 18时 14 分左右，死者苟会成从海口泰

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六楼 626 房的窗户爬出阳台外

墙脚手架作业时，从该酒店六楼坠落到三楼地板，后送至

海口市人民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 故 发 生 地

点、时间、经

过和人员伤亡

情况清楚。 

（1.2） 

成立 

调查 

组 

事故发生后，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

了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12.25”高坠死亡

事故（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美兰区

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纪委监委、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

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区住建局、区总工会、和平南街

道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同时，事故调查组聘请了相关

行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依法成立事故

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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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2） 

调 

查 

取 

证 

阶 

段 

（2.1） 

现场 

勘察 

12 月 25 日，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等政府部

门立即派员到达事故现场，要求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

子道酒店妥善处理死者的善后事宜，事故相关调查工作亦

同步进行。 

相关责任部门

人员及时到事

故现场勘查。 

（2.2） 

物证 

提取 

事故现场照片。 照片清晰。 

（2.3） 

资料 

收集 

相关人员身份证、施工合同、相关企业营业执照等。 
资料收集基本

齐全。 

（2.4） 

证人 

证言 

欧茂吉、冯标、张锐等人的询问笔录。 

询 问 笔 录 规

范 、 基 本 齐

全。 

（2.5） 

评估 

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147.6万元人民币。 
与伤亡赔偿协

议一致。 

（2.6） 

应急 

处置 

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 120和 110报警。 

相关单位和人

员有应急处置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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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3） 

分 

析 

阶 

段 

（3.1） 

原因 

分析 

1、直接原因:（1）身体悬空作业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死者苟会成，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

全技术规范》JGJ80-2016“5.2.1 悬空作业的立足处的设

置应牢固，并应配置登高和防坠落装置和设施以及 5.2.3

严禁在未固定、无防护设施的构件及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

行”的规定，其身体悬空作业时没有充分做好安全防护，

导致失去重心，从六楼坠落至三楼死亡。（2）违规进行高

空作业：死者苟会成，属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个体，未

接受过高空作业培训并取得高空作业资格，在没有安全防

护的情况下违规进行高空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作为外

墙搭架及墙体广告牌拆除工程发包方，未认真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

没有认真审核高空作业人员资质，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危

险作业行为，放任没有高空作业资格的人员进行高空作

业，没有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及时督促整改，导致高坠事故发生。 

事故原因分析

准确。 

（3.2）

事故 

定性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

“12·25”高坠死亡事故是一起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高空

作业造成一人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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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责任 

分析 

1、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作为外墙搭架及墙

体广告牌拆除工程发包方，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违

法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没有认

真审核高空作业人员资质，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危险作业

行为，放任没有高空作业资格的人员进行高空作业，没有

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督促

整改，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四十九条等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 

2、死者苟会成，安全意识淡薄，身体悬空作业时没有充

分做好安全防护，违反高空作业相关安全规定，未取得高

空作业资格实施高空作业行为，导致高坠死亡，对本次事

故负有直接责任。 

3、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负责人欧茂吉，没

有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对酒店装修工程违法发包问题失管失察，没有发现

装修工程承包方实质上属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体，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

缺乏统一协调、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四十九条等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准确。 

（3.4）

责任 

追究 

1、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建议由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2、苟会成，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

任。 

3、欧茂吉，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行政处罚。 

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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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整改 

防范 

措施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要认真总结事故教训，

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加强安全管理，事故调查组作出以下

整改意见：一是要严格审查承包人的相关资质，不得将工

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

人；二是在发包工程前双方要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约定双

方的安全生产责任，不得出现“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

反劳动纪律”的违法行为；三是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装修施工现场要开展隐患大排查，特别是涉及用电、

动火、高空高坠、机械伤害的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及时

整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整改防范措施

合理。 

（3.6）

事故 

调查 

报告 

事故调查组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制作完成了事故调查报

告，该报告内容包含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事故发生

经过和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事故原因

和性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教训及防范措

施、成立事故调查组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

内 容 基 本 完

整。 

阶段 项目 内    容 评估意见 

（4） 

处 

理 

阶 

段 

（4.1）

事故 

调查 

报告 

提交、 

批复 

美兰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将事故调查报告提

交给美兰区人民政府，并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得到区政府

的批复。 

按法定时间内

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 

（4.2）

调查 

报告 

公布 

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符合要求。 

（4.3）

档案 

管理 

建有事故档案，档案按文件目录归档管理。 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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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评估 

核查 

事故结案后按规定进行评估核查。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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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专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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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美兰区 2021 年 9 起安全生产事故 

   处置评估报告总体评估意见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海南省安委办《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评估工作的通知》

文件要求，由美兰区应急管理局组织，邀请海口市公安局美兰

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美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区科

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美兰区商务局、美兰区总工会等相关单

位成立事故处置评估小组，并邀请三位安全领域专家进行评估

工作指导，聘请海南硕康安全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协助完成报告

编制工作。 

在评估工作中，事故处置评估小组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采取资料审查、现场核查以及综合评估的方法，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美兰区 2021 年 9 起安

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发生单位、相关企业和有关政府、

部门落实事故调查报告相关整改措施建议的情况，以及吸取事

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对事故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的落实情况；对有关部门处理意见

和有关公职人员责任追究的落实情况及其他需要评估的事项进

行逐一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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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估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工作建议罗列如下： 

序号 评估发现的问题 工作建议 

1 

对于 2021年 8月及以后结案的事故，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均未

对事故责任人员及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 

建议后续行政处罚落实后将

结果证明资料补充至事故卷

宗。 

2 对于部分事故中事故责任人员需追究

刑事责任的，暂未公布宣判文件。 

建议后续宣判文件公布并执

行后将结果证明资料补充至

事故卷宗。 

3 
部分事故因赔偿协议未协商一致，在

调查报告中未明确事故直接经济损

失。 

建议后续赔偿协议确定后将

资料补充至事故卷宗。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小组认定美兰区 2021 年 9 起安全生产

事故处置工作中基本做到了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

任单位和人员不受到处理不放过；相关人员不受到教育不放过；

整改措施不落实到位不放过。 

附：美兰区 2021年 9起安全事故清单 

序号 事故名称 

1 海南宝冠运输有限公司“2·16”起重伤害事故 

2 鸽肴（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7·2”机械伤害事故 

3 四川瑞诚通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17”意外死亡事件 

4 武汉旭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8·19”意外事件 

5 海南于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0·15”触电事故 

6 汕头市龙华建筑总公司“10·25”美兰玉海豪庭高处坠落事故 

7 海口美兰天熙科技美肌肤中心装修工程“11·14”触电事故 

8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电白雅居项目“12·10”塔

式起重司机意外死亡事件 

9 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12·25”高坠死亡事故 

 


